《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强化广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金融要素保障，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结合《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乡村振兴局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要求，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广东银保监局和广东证监局等部门起草了《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分为四部分二十四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明确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提出巩固拓展金融扶贫成果、健全支撑广东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配套措施、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等总体目标，以及涉农信贷、直接融资、农业保险、融资担保、信用体系、基础金融服务等具体领域的量化目标。

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围绕广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振兴、种业发展、乡村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紧密结合驻镇帮镇扶村、现代农业产业园、“粤”字号农业品牌、优势种业项目攻关、美丽圩镇和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等乡村振兴重要抓手，明确金融系统支持乡村振兴的十四项重点任务。

第三部分为配套措施。明确各地各部门推进金融系统支持乡村振兴的配套措施，包括：加强考核评估和监管激励约束，加强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加强涉农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建设等四个方面。
第四部分为组织保障。明确部门、市县政府、金融机构、省农信联社等四个层面的组织保障要求，包括：发挥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农村金融专项组的组织协调作用，强化部门联动；发挥市县政府主动性，强化市县协同，深化叠加效应；发挥金融机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适用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发挥省农信联社金融支农主力军作用，打造乡村服务新格局。
三、前期征求意见情况

《实施意见》起草过程中，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广东银保监局和广东证监局等部门加强调研，通过专题会议、书面致函等多种方式征求了省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农业经营主体、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等各方意见，大部分意见已被采纳，对于未采纳的意见，也已和相关意见提出方沟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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